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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度「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2 次會議紀錄 

壹、 開會時間：106 年 4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貳、 開會地點：本部營建署第 601 會議室 

參、 主持人：林主任委員慈玲 

記錄：蕭映如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 發言要點：如附件 

陸、 決議： 
 

一、 確認上次（106 年度第 1 次）會議紀錄 

決定：會議紀錄確認。 

二、 報告事項 

第一案：「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設置太陽能光電」後續處理方式

案，報請公鑒。 

決定： 

（一） 本案洽悉。 

（二） 請城鄉發展分署以國家級濕地範圍內大面積、供灌溉使用、無保

護性標的埤塘為優先挑選原則，篩選後提供桃園市政府參考。另

針對桃園市政府提出太陽能光電設施覆蓋率 50%之建議，可作為

現階段在該地區保育利用計畫及濕地設置太陽能光電規範完成前

的設置參考，並可依個別濕地的地理及環境條件適度調整。 

（三） 後續請桃園市政府統整第一階段預定設置太陽能光電之埤塘口

數，參考以上原則，依濕地保育法第 20 條及「濕地影響說明書認

定基準及民眾參與準則」第 3 條規定，徵詢本部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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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濕地設置再生能源設施生態評估與設置規範」委託服務案，報

請公鑒。 

決定：本案洽悉，請城鄉發展分署偕同受託單位積極辦理，務必於期限

內完成。 

三、 討論事項 

第一案：「關山人工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審議案，提請討論。 

決議： 

依濕地保育法第 8 條，考量本濕地之生物多樣性、自然性、代

表性、特殊性及規劃合理性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等條件如下，同意

本濕地列為地方級重要濕地，後續依程序報行政院核定後辦理公告

作業: 

（一） 本濕地為臺東縣內第一座以自然淨化方式進行規劃實作的人工濕

地，經生物調查結果顯示該濕地生物多樣性高。 

（二） 經評估本濕地具生物多樣性、水質淨化及教育功能等濕地服務價

值，且土地管理機關及臺東縣政府均支持納入重要濕地。 

第二案：「彌陀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審議案，提請討論。 

決議： 

依濕地保育法第 8 條，考量本濕地之生物多樣性、自然性、代

表性、特殊性及規劃合理性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等條件如下，同意

本濕地不列為重要濕地，後續依程序報行政院核定後辦理公告作業： 

（一）  本濕地相關開發計畫已於濕地保育法施行之前陸續完成，現況多

為水泥化設施且無重要生態資源，嘉義市政府及濕地範圍內土地

管理機關多數表達不支持納入重要濕地。 

（二） 依濕地現況環境與生態資源條件評估，其濕地功能已改變且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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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復。 

（三） 本區域為都市計畫區，若不劃設為地方級重要濕地，未來仍受現

有都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限制。 

第三案：「八掌溪中游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審議案，提請討論。 

決議： 

依濕地保育法第 8 條，考量本濕地之生物多樣性、自然性、代

表性、特殊性及規劃合理性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等條件如下，同意

本濕地不列為重要濕地，後續依程序報行政院核定後辦理公告作業： 

（一） 本濕地因八八風災重創臺灣南部，導致八掌溪河川嚴重淤積，為

避免淹水等重大災害發生，持續有護岸及疏浚等工程進行，具生

態資源之沙洲流失，經評估無法提供穩定良好的棲息環境。 

（二） 本濕地範圍橫跨嘉義市、嘉義縣及臺南市等三縣市，未來管理權

責難以釐清，故 3縣市皆表示不支持劃設。 

（三） 目前現況土地使用分區以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及河川區為

主，使用類別為水利用地、農牧用地及交通用地為主，若不劃為

地方級重要濕地，未來仍受現有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限制，維持河

川及農業使用。 

第四案：「淡水河流域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利用計畫（草案）」審議案，

提請討論。 

決議： 

（一） 本案准照本部專案小組建議意見（專案小組會議紀錄詳附錄）及

本次會議委員意見通過。 

（二） 請作業單位配合修正計畫書圖後，依程序報內政部核定。 

 



 4

柒、散會：下午 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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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要點 

 報告事項 

第一案：「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設置太陽能光電」後續處理方式案 

一、 委員 6：  

（一） 目前桃園埤圳保育利用計畫之允許明智利用，已將綠能設施納

入，惟相關設置覆蓋率尚未訂定。 

（二） 請城鄉發展分署洽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瞭解養殖池覆

蓋率相關事宜。 

（三） 具生態功能或核心區域應優先予以排除。 

二、 委員 1 ：  

（一） 建議綠能設置覆蓋率，應俟城鄉發展分署完成再生能源設置規

範研擬後再決定。 

（二） 建議應視埤塘使用性質決定綠能設施覆蓋率，例如純養殖埤

塘，覆蓋率可以提高，若是有保育價值（如萍蓬草），則應下降

或限制設置。 

三、 委員 2 ：  

建議有關埤塘光電的覆蓋率最好不要超過 60%，同時若有必要

也可以進行生態監測作業，以檢視可能之影響。 

四、 委員 3 ：  

建議綠能設置規範研擬作業，應納入地方文化歷史、區域規劃

想法，以能融入地方與民眾期待。 

五、 委員 4 

建議純養殖埤塘之設置覆蓋率可參考漁業署訂定標準，若漁業

署所訂比率大於桃園市政府所提出之比率（50%），則以桃園市府為

主，若所訂比率小於 50%，則以漁業署為主。 

六、 桃園市政府 ：  

（一） 本府配合政府能源政策辦理綠能建設，前經行政院開會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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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率需達 60%才能達到能源替代規模。依市府估算，覆蓋率

約 50%可達到能源替代規模。 

（二） 考量審查期程費時，且目前尚未有相關設置覆蓋率之訂定標

準，故以分階段或個案方式提送徵詢意見尚有困難，建議核心

敏感區域可先排除，其餘區域（以大口埤塘為優先），請城鄉發

展分署直接說明可容許覆蓋率，以利綠能設置工進。 

（三） 因政府綠能政策，目前業者已紛紛與民眾簽約，因此設置比率

原則應儘速訂出，讓業者與民眾瞭解，避免引起不必要爭議或

糾紛。 

（四） 建議本日會議討論內容要副知行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七、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  

有關本署所訂「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

相關規定另於會後提供參考。 

八、 委員 7： 

（一） 建議依桃園埤圳生態資料進行篩選，具有保育標的或是核心區

域先予排除，其餘部分區域依緩急程度，分批提送本小組討論，

以利市府執行綠能設置事宜。 

（二） 請市府與城鄉發展分署協調後續篩選事宜。 

九、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  

（一） 目前桃園埤塘計有 340 口，本分署預定今（106）年 9 月完成再

生能源設置規範，後續納入桃園埤圳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

非核心區之明智利用項目內，作為後續再生能源設置管理；在

保育利用計畫完成核定之前，若桃園市政府有較為急迫申請案

件，請於彙整相關案件後，依濕地保育法第 20 條規定，徵詢本

部意見。 

（二） 行政院會議中所指覆蓋率 60%，係針對非重要濕地範圍之埤

塘，位於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埤塘，本分署已依行政院指示，研

議在保育利用計畫非核心區內，納入相關綠能設置規範。本案

後續將配合於行政院綠能會議上提出辦理進度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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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本分署進行篩選，將非核心、不具保育標的或無疑義之埤塘

資料提供市府評估，分階段依濕地保育法第 20 條及「濕地影響

說明書認定基準及民眾參與準則」第 3 條規定，徵詢本部意見。 

 

 討論事項 

第一案：「關山人工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審議案 

一、 委員 2：  

（一） 有關關山人工暫定重要濕地的公開展覽時間在內政部公告時間

與 106 年 3 月 17 日的會議結論似有差異，請釐清。 

（二） 關山暫定重要濕地的說明，依據表 3 的資料，本區至少有 7 種

保育類野生動物，建議於分析報告書中予以更正。有關稀有植

物之認定，請說明其依據，例如依據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

若是依據環保署的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建議可參考較新版

的內容。 

二、 委員 3： 

同意本案列為地方級重要濕地。惟水質屬中度污染，建議洽請

地方環保主管機關加強管制污染源，並持續爭取補助經費。 

三、 委員 5：  

（一） 本案分析報告書內動物、植物資源數量、種類與簡報內容不符，

請釐清。 

（二） 有關「珍貴稀有動物」一詞，依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稱為「保

育類野生動物」，建議依相關法規定義名詞撰寫。 

四、 濕地保育小組  

依濕地保育法第 8條考量該濕地之生物多樣性、自然性、代表

性、特殊性及規劃合理性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等： 

（一） 本濕地位於臺東縣關山鎮，關山人工暫定重要濕地為臺東縣內

第一座以自然淨化方式進行規劃實作的人工濕地，經生物調查

結果顯示該濕地生物多樣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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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評估本濕地具生物多樣性、水質淨化及教育功能等濕地服務

價值，且土地管理機關及臺東縣政府（地方級主管機關）均同

意納入重要濕地範圍，建議列為地方級重要濕地。 

（三） 本部 106年 3月 17日辦理關山人工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公展說

明會時，出席人員皆對本濕地列入重要濕地表示支持，爰建議

列為地方級重要濕地範圍。 

 

第二案：「彌陀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審議案 

一、 委員 3： 

同意本案不列為重要濕地。 

二、 濕地保育小組  

依濕地保育法第 8條考量該濕地之生物多樣性、自然性、代表

性、特殊性及規劃合理性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等： 

（一） 本區域相關開發計畫已於民國 99 年陸續完成（濕地保育法施行

之前），現況已多為水泥化設施。 

（二） 依濕地現況環境與生態資源條件評估，南興國民中學第二校區

探索體驗學校已開發，其濕地功能已改變且難以恢復。 

（三） 嘉義市政府（地方級濕地主管機關）及範圍內土地管理機關多

數不願納入重要濕地範圍。綜整現況濕地生態條件及各關係人

意願，爰建議不列為重要濕地。 

（四） 本部 106 年 3 月 1 日辦理彌陀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公展說明會

時，出席人員對於本濕地建議不列為重要濕地無異議。 

（五） 考量本區域為都市計畫區，若不劃設為地方級重要濕地，未來

仍受現有都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限制。 
 

第三案：「八掌溪中游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審議案 

一、 委員 4：  

同意不列為重要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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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委員 6：  

若不劃設重要濕地，建議理由應再加強論述，並配合說明現有

土地管制規定。 

三、 濕地保育小組  

依濕地保育法第 8條考量該濕地之生物多樣性、自然性、代表

性、特殊性及規劃合理性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等： 

（一） 八八風災重創臺灣南部，導致八掌溪河川嚴重淤積，為避免淹

水等重大災害發生，該地區持續有護岸及疏浚等工程進行，爰

沙洲逐漸流失。 

（二） 依目前八掌溪中游濕地之生態與環境現況評估，該區域無法提

供濕地生物穩定良好的棲息環境，又本濕地橫跨嘉義市、嘉義

縣及臺南市等三縣市（地方級濕地主管機關），未來管理權責難

以釐清，故該 3縣市無意願劃設，爰建議不列為重要濕地。 

（三） 本部分別於 106 年 3 月 1 日 3 月 7 日及辦理 3 場次八掌溪中游

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公展說明會，出席人員對於本濕地建議不

列入重要濕地皆表示無異議。 

（四） 目前現況土地使用分區以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及河川區為

主，使用類別為水利用地、農牧用地及交通用地為主，若不劃

為地方級重要濕地，未來仍受現有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限制，維

持河川及農業使用。 

 

第四案：「淡水河流域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利用計畫（草案）」審議

案 

一、 陳情人： 

請相關單位儘速解決土地徵收問題。 

二、 委員 2：  

有關淡水河流域濕地報告書第 62 頁，表 10-1 中核心保育區內

提及 3-6 月進行東方環頸鴴生態保育….」等文字應為生態復育區之

內容，建議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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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委員 3： 

有關淡水河保育利用計畫範圍未涵蓋華江雁鴨公園，惟與整體

濕地之保育仍有因果關係，建議未來執行時加以關注。 

四、 委員 4：  

（一） 計畫書內「計畫目標」較不明確，建議參酌資源的特性與價值，

或將定位改寫，適予調整，以呈現本濕地一二十年後樣貌的願

景。建議可參考彙整簡報中提及的水質淨化、滯洪、遊憩、景

觀等。 

（二） 考量淡水河流域面積廣大，部分地區生態資料缺乏，建議後續

納入 5 年生態資源調查，以完整該地區濕地生態。 

（三） 計畫書第 54、55 頁，「課題與對策」可有更清楚的獨立的項目，

以能與後續的分區計畫…相連結。 

（四） 計畫書第 56 頁，規劃構想，紅樹林生態管理未包含關渡區域，

另野鳥生態保育範圍未納入挖子尾區域，建議規劃單位考量納

入。 

（五） 目標、資源介紹、價值、課題與對策、規劃構想、…財務實施

計畫等，內容邏輯宜有較緊密的連結與對應。 

（六） 建議挖子尾自然保留區範圍再請洽相關單位瞭解，以確認正確

範圍。 

五、 委員 5：  

（一） 有關挖子尾及關渡地區圖面資料係早期公告資料，面積部分建

議再與林務局聯繫確認。 

六、 委員 6： 

（一） 有關陳情人意見，建請臺北市政府再與陳情人適當說明。有關

土地徵收意見，請城鄉發展分署正式函文給相關單位卓處。 

（二） 有關挖子尾及關渡面積問題，建議提供臺北市政府、新北市政

府及林務局瞭解。 

（三） 有關面積差異部分，請於計畫書內敘明，後續再與相關單位釐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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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經濟部水利署（第十河川局） 

為顧及防洪需求及人民生命財產，建議將疏濬納入允許使用項

目。 

八、 濕地保育小組  

（一） 經檢核本計畫草案業依 106 年 3 月 27 日「淡水河重要濕地(國

家級)保育利用計畫（草案）」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委員意見修

正，建議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同意本計畫草案及意見回應情

形，後續循程序報本部核定。 

（二） 專案小組初步建議： 

本案經本會專案小組（召集人：張委員馨文）分別於 105 年 12

月 15 日及 106 年 3 月 27 日召開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聽取本部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以下簡稱分署）簡報說明，已獲致具體

初步建議意見，分署依是日會議意見提送處理情形對照表及修

正計畫書圖。 

項

次 

專案小組會議紀錄討論事

項意見 
初審意見 備註 

1 保育利用計畫範圍 

本案修正計畫書

內容，業經本署城

鄉發展分署依專

案小組會議意見

修正並經召集人

審核同意，建議依

修正內容通過。 

第 2頁 

2 計畫年期 第 1頁 

3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

智利用項目及管理規定、濕

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其保

育、復育、限制或禁止行

為、維護管理之規定或措施

第 60 頁-第 66

頁; 第 69 頁-第

70 頁 

4 
水資源保護及利用管理計

畫 

第 67頁-第 68頁

5 緊急應變及恢復措施 第 71頁-第 73頁

6 財務與實施計畫。 第 74頁-第 75頁

7 其他相關事項 第 76 頁 

8 人民陳情意見處理 附 92-98 頁 

9 會勘委員意見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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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專案小組會議紀錄討論事

項意見 
初審意見 備註 

10 應補充事項  

九、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一） 陳情人土地係位於文資法自然保留區內，考量土地徵收非本分

署權責，且本計畫允許明智利用及管理規定並未涉及徵收私有

土地，後續會將徵收問題移請水利署及臺北市政府等相關權責

機關卓處。 

（二） 有關淡水河流域重要資源調查，後續將視經費預算納入實施計

畫中執行。 

（三） 有關挖子尾及關渡面積問題，係因圖資數值化而產生面積誤

差，建議自然保留區進行鑑界，未來配合通盤檢討進行修正。 

（四） 未將關渡自然保留區納入紅樹林生態管理區域，係因經查關渡

自然保留區其保護標的為水鳥，且也為配合臺北市政府未來有

計畫進行紅樹林疏伐之相關計畫。 

（五） 因華江雁鴨公園非位於本濕地範圍內，故未考量納入。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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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 

「「「「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國家級國家級國家級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保育利用計畫保育利用計畫保育利用計畫（（（（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第第第第 2 次審查專案小組會議記錄次審查專案小組會議記錄次審查專案小組會議記錄次審查專案小組會議記錄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06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27 日日日日（（（（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9 時時時時 30 分分分分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本部營建署本部營建署本部營建署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會議室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張召集人馨文張召集人馨文張召集人馨文張召集人馨文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出席人員：：：：詳後附簽到簿詳後附簽到簿詳後附簽到簿詳後附簽到簿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黃于芳黃于芳黃于芳黃于芳 

壹壹壹壹、、、、本案說明本案說明本案說明本案說明：：：： 

為核定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依據本法第 3 條、第 7

條規定成立專案審議小組進行本案審查作業，前已於 105 年 12 月 15

日召開第 1 次專案小組討論，為確認本計畫修正後之內容，爰依前次

會議決議續召開第 2 次專案小組討論。 

貳貳貳貳、、、、初步建議初步建議初步建議初步建議：：：： 

請規劃單位依照請規劃單位依照請規劃單位依照請規劃單位依照下下下下列各點修正後檢送修正計畫書列各點修正後檢送修正計畫書列各點修正後檢送修正計畫書列各點修正後檢送修正計畫書 20 份份份份（（（（修正部分修正部分修正部分修正部分

請劃線請劃線請劃線請劃線）、）、）、）、修正計畫圖修正計畫圖修正計畫圖修正計畫圖 2 份及處理情對照表份及處理情對照表份及處理情對照表份及處理情對照表 20 份份份份（（（（註明修正頁次及摘註明修正頁次及摘註明修正頁次及摘註明修正頁次及摘

要說明要說明要說明要說明）））），，，，請請請請作業單位確認後提報本部作業單位確認後提報本部作業單位確認後提報本部作業單位確認後提報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重要濕地審議小組重要濕地審議小組重要濕地審議小組。。。。 

一一一一、、、、濕地系統功能分區濕地系統功能分區濕地系統功能分區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濕地系統功能分濕地系統功能分濕地系統功能分濕地系統功能分

區及其保育區及其保育區及其保育區及其保育、、、、復育復育復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限制或禁止行為限制或禁止行為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 

（一） 水利單位整治防洪疏濬有其必要性(如浮洲人工濕地)，建議應有

整體規劃，減少對濕地生態環境之衝擊。 

（二） 有關關渡自然保留區，建請洽臺北市政府確認是否將檢討關渡

自然保留區管理維護計畫，確定核心三範圍及紅樹林生態管理

等事宜，檢討功能分區之劃設。 

（三） 挖子尾自然保留區列為核心保育區，如後續有需辦理漁港清淤

時，是否需送小組審查或符合「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漁業及

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之規定免送審查。 

（四） 請釐清本案核心保育區與挖子尾自然保留區、紅樹林自然保留

區、關渡自然保留區面積差異之原因，請查明或修正。 

（五） 請確認核心一的範圍是否有涵蓋臺北港北堤濕地。 

inzoo
Typewritten Text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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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相關簡報及計畫書之功能分區請適當加註文字，以利判讀。 

（七） 有關人工濕地垂釣行為，請妥為研議是否納入保育利用計畫中

規範。 

二二二二、、、、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 

（一） 河口地區水質監測點請納入潮位資料。 

（二） 建議於上中游應增設水質監測點，以作為比對依據參數。 

三三三三、、、、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一） 緊急應變作業流程應調整。 

（二） 有關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請依 106 年 3 月 24 日本部重要濕地

審議小組決議修正。 

四四四四、、、、財務與實施計畫財務與實施計畫財務與實施計畫財務與實施計畫 

（一） 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為國家級重要濕地，共包含 11 處子濕地面

積為 3,239 公頃，有海岸自然濕地、人工濕地等不同類型，依流

域現況、重要物種出現區域及濕地治理需求等劃設濕地範圍，

分屬不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議應有濕地整合協調管理平台，

以落實濕地保育明智利用目標。 

（二） 考量目前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建議財務及實施計畫再檢討微調。

環境監測計畫應建置應長期生態調查資料並整合納入本部之濕

地資料庫；水質監測計畫，宜考量範圍為河川流域性質納入實

施計畫中考量；緊急應變模擬推動實施計畫建議修正為濕地管

理平臺(內含緊急應變模擬)較為妥適。 

五五五五、、、、人民陳情意見處理人民陳情意見處理人民陳情意見處理人民陳情意見處理 

（一） 有關人民陳情意見回應，請將經濟部水利署、臺北市政府及新

北市政府等相關辦理情形併同納入說明。 

（二） 請加強說明濕地保育法第 22 條規定之適用情形。 

（三） 有關垂釣行為部分請再參酌各委員及機關意見加強說明。 

（四） 有關民眾現場陳情有關遺產稅之問題，請協助函轉相關單位妥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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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應補充應補充應補充應補充或修正或修正或修正或修正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一） 建議將各重要濕地之定位及功能性加以補充說明。 

（二） 因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亦屬編號第 1071 號保安林，相關法

規建請增列森林法及保安林經營準則。 

（三） 圖 10-1 之內容並不吻合當初劃設各保護(留)區之目標，例如關

渡自然保留區(現劃為核心三)和關渡自然公園(環教一)的目標

為保育其棲地上之水鳥，但目前以紅樹林生態管理，並非其真

正之內容，建議修訂圖 10-1 之內容。 

（四） 請確認計畫書第附-28 頁眼鏡蛇之保育等級。 

（五） 請說明具有生態價值之優先保護區域，關渡自然保留區、淡水

河紅樹林自然保護區、挖子尾自然保留區及臺北市野雁保護區

等相關棲地生態熱點空間分佈及鳥類遷徙途徑，圖 5-1 建議應

有生態棲地或鳥類熱點分佈，以作為保育計畫功能分區之依

據。 

（六） 計畫書第 52 頁圖 8-2 資料來源為 1984 年，請確認更新或採用

106 年 2 月 6 日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資料更新。 

（七） 請補充人工濕地涉礫間淨化設施之位置。 

（八） 建請分別以適當比例尺繪製 11 處子濕地功能分區圖資。 

參參參參、、、、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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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民眾發言要點民眾發言要點民眾發言要點民眾發言要點 

一、黃先生 

（一） 為保護自身權益，請依憲法規定，儘快將被政府佔用幾十年土地的補償或

徵收。. 

（二） 土地從農業區變更為河川區，又公告為水鳥保護區，如今土地所有權人已

過世，是否還需要繳交遺產稅，請協助將本人陳情意見轉交相關單位。 

二、方先生 

為關渡一小段的土地所有權人，目前已開會兩三次了，在民國 96 年土地從農業區

變更為河川區，土地的價值已經沒有了，我覺得既然土地現在要為濕地使用，若真

的需要使用到土地，請將土地徵收。 

三、李復發號代表林先生 

（一） 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精神，濕地主管機關暨相關單位，有必要就計

畫範圍內私地主作合理之補償(例如：協調各機關編列預算辦理徵收)。 

（二） 前於 105 年 12 月 15 日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經本公業提出後，均未見到有

任何作為，甚為遺憾。 

（三） 本計畫縱然為保育利用計畫(建構在既有都市計畫規定上)，但計畫之最主要

目的是在於增進公共利益，因此對於私地主之權益限制或犧牲，應予重視

並訂定補償機制。 

（四） 濕地保育法第 22 條已訂有徵收補償規定，請貴管單位切實依法辦理徵收。 

四、潘先生 

有關土地徵收請提出方法告知所有權人，不管是徵收、補償或是優先次序等作法。 

五、陳慶仁 

地主只是想要一個土地補償的機制，我們只希望貴單位給一個結論，作一個書面上

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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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 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要點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要點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要點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要點 

一、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一） 針對水利法第 82 條內容，其土地需位於公告都市計畫範圍內、經主管機關

核定實施計畫才予以後續辦理容積移轉等作業。 

（二） 河川區域內之使用行為需符合河川管理辦法等相關管理規定。 

（三） 有關農業使用變更為河川使用涉及繼承或貸款等問題需再跨部會協調。 

（四） 建議將各重要濕地之定位及功能性加以補充說明。 

（五） 人工濕地涉礫間淨化設施(都市水質淨化之區塊)請加以補充標註及掌握。 

（六） 實施計畫之執行機關是否已確定？ 

二、臺北市政府 

有關私有地產權問題，本府於 105 年 8 月成立專案小組進行相關配套措施討論，可

能朝向容積移轉、徵收、補償、代金等等方向處理，目前處於研議狀態，尚未定案。 

三、新北市政府 

（一） 有關私有地產權問題將配合水利署相關作業辦理。 

（二） 挖子尾自然保留區列為核心保育區，如後續有需辦理漁港清淤時，是否需

送小組審查，或符合「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漁業及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

用」之規定免送審查。 

（三） 因鹿角溪與五股濕地時常有人民陳情垂釣之問題，惟市府目前未有相關人

工濕地維護管理條例，若能於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之管理規定納入禁止垂釣

行為，有利於本府進行人工濕地之維護管理。 

四、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一） 本署支持國家為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保護保育政策及利用計畫。 

（二） 計畫案目前規劃及管理之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範圍(包含 11 處子濕地)，屬

國家保育利用標的，爰請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提供範圍內土地清冊、

圖籍電子檔，以利核對套疊，並依程序為電腦產籍加註。 

（三）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管理機關實施濕地保育利用，需用國有非公用土地，

請依濕地保育法第 3、22 條與國有財產法第 38 條及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

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有償無償劃分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撥用，

以符管用合一。 

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一） 因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亦屬編號第 1071 號保安林，相關法規建請增列

森林法及保安林經營準則。 

（二） 有關關渡自然保留區，建請洽臺北市政府確認是否將檢討關渡自然保留區

管理維護計畫，再確定核心三範圍及紅樹林生態管理等事宜。 

（三）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自然地景及自然紀念物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六、委員 1 

（一） 關渡自然保留區總面積為 55 公頃，但目前所劃設之核心保育區(核心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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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 44.76 公頃，為何有差異？請說明其原因。同時，挖子尾自然保留區有

30 公頃，但劃為核心保育區(核心一)之面積僅為 12.22 公頃，也有類似的問

題，請查明或修正。 

（二） 圖 10-1 之內容並不吻合當初劃設各保護(留)區之目標，例如關渡自然保留

區(現劃為核心三)和關渡自然公園(環教一)的目標為保育其棲地上之水鳥，

但目前以紅樹林生態管理，並非其真正之內容，建議修訂圖 10-1 之內容。 

（三） 核心一的範圍在簡報和計畫書內似有不同之敘述，請查明是否有涵蓋北堤

濕地？就計畫書第 64 頁而言，本區仍劃為環境教育區？見簡報第 17 頁。 

（四） 計畫書第附-28 頁眼鏡蛇之保育等級為何？ 

（五） 支持林務局的發言意見，目前的計畫書中將關渡自然保留區之區位劃為核

心三之規劃，但臺北市政府因考量社子島的防洪安全，擬對本區作適當之

處理，可能之策略有調整自然保留區之範圍，明顯地也將影響核心三之範

圍。建議可作適當之處理，例如不要劃為核心保育區，改以環境教育區為

規劃。 

七、委員 2 

（一） 緊急應變作業流程應調整。 

（二） 本案核心保育區劃設主要與文化資產保存法、野動法之規劃範圍重疊，但

核心一(12.22 公頃)、核心二(76.45 公頃)與挖子尾自然保留區(66 公頃)、紅

樹林自然保留區(109 公頃)面積有差異，原因為何？ 

（三） 不管是人工濕地或自然濕地，釣魚在濕地都是從來之現況使用，至於安全

問題，應有其他法令進行規範，在保育利用計畫中規範是有違濕地保育法

明智利用之精神。 

八、委員 3 

（一） 簡報相當完整詳實，第 1 次小組本人意見大致已有回復。11 處不同重要濕

地之定位與功能，劃設原則、區域及管理目標(表 11-1)，各功能分區編號及

面積(表 11-2)，及明智利用(表 11-3)，且有共同管理規定，已有詳細說明，

值得肯定。 

（二） 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為國家級重要濕地，共包含 11 處子濕地面積為 3,239

公頃，有海岸自然濕地、人工濕地等不同類型，依流域現況、重要物種出

現區域及濕地治理需求等劃設濕地範圍，分屬不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

議應有濕地整合協調管理平台，以落實濕地保育明智利用目標。 

（三） 應持續強化社區民眾及利害關係人之溝通，強化濕地明智利用及從來之現

況使用之規劃，尤其是濕地保育法第 22 條規定，建立共識與夥伴關係。 

（四） 水利單位整治防洪疏濬有其必要性(如浮洲人工濕地)，建議應有整體規劃，

減少對濕地生態環境之衝擊。 

（五） 請說明具有生態價值之優先保護區域，關渡自然保留區、淡水河紅樹林自

然保護區、挖子尾自然保留區及臺北市野雁保護區等相關棲地生態熱點空

間分佈及鳥類遷徙途徑，圖 5-1 建議應有生態棲地或鳥類熱點分佈，以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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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計畫功能分區之依據。 

（六） 河口地區水質監測應加註潮汐漲退潮，另建議於上中游應增設水質監測點，

以作為比對依據參數。 

（七） 因相關主管機關相當多，目前已規劃有定期淡水河流域濕地污染或災害緊

急應變演練，值得肯定，以回饋給應變計畫參考，以確保濕地安全。 

（八） 本案包含 11 處子濕地，為便於後續濕地明智利用與管理，建議應分別繪製

適當比例尺 11 處子濕地功能分區圖資。 

（九） 計畫書第 52 頁圖 8-2 資料來源為 1984 年，請確認更新或採用 106 年 2 月 6

日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資料更新。 

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有關新北市政府高灘地管理處所提人工濕地禁止垂釣之限制行為是因人工濕地為

處理該區域生活污水之排入進行水質淨化處理，大都為嚴重污染之污(廢)水，不宜

垂釣後予以食用，建議能參採該處之意見。 

十、委員 4 

有關人民陳情意見回應，請將經濟部水利署、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等相關回復

意見併同納入。 

十一、 板橋區宏翠里里長 

考量民眾休閒活動需求，建請勿禁止垂釣。 

十二、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一） 有關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請依 106 年 3 月 24 日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決

議修正。 

（二） 考量垂釣行為尚在濕地生態承載範圍內，未嚴重傷害生物多樣性之平衡、

明智利用原則及其他法律規定下，建議仍維持公展方案。建議新北市政府

可參酌環保署之意見，透過勸導方式辦理。 

（三） 考量目前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建議財務及實施計畫再檢討微調。環境監測

計畫應建置應長期生態調查資料並整合納入本部之濕地資料庫；水質監測

計畫，宜考量範圍為河川流域性質納入實施計畫中考量；緊急應變模擬推

動實施計畫建議修正為濕地管理平臺(內含緊急應變模擬)較為妥適。 

（四） 相關簡報及計畫書之功能分區請適當加註文字，以利判讀。 

（五） 有關民眾現場陳情有關遺產稅之問題，將協助函轉相關單位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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